淄博市医疗保障局沂源分局

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特制定政务公开工作方案。

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公正透明的行政决策和工作运行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高我县医疗保障服务水平，促进我县医保工作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基本原则

1、依法公开。凡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向社会公开的必须公开。
    2、真实准确。公开的内容应当真实可信。
    3、讲求时效。经常性的工作定期公开，阶段性的工作逐段公开，临时性的工作随时公开。
    4、利于监督。公开的形式要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

三、公开内容

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保密的事项外凡涉及群众利益的政务活动内容都应当公开。主要对单位简介、领导班子、机构设置、政策法规、行政审批、办事程序、社会保险、医疗救助、建议提案、政务公开、及日常工作等进行公开。
公开形式

在局办公室建立政务公开专栏。

在医保中心大厅设科室职能及制度公告牌和电子显示屏，对有关需公开的工作及时公开。
通过县政府网站“政务公开平台”发布相关信息。
采用会议、简报、新闻传媒等多种形式进行公开。

监督保障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是一项政策性强、公开内容广的工作。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经研究决定成立市医保局沂源分局政务公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全面负责指导全局政务公开工作。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政务公开工作的开展，由林场统一安排，做到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一要结合实际，要研究制定好政务公开工作方案，明确内容和形式，做到工作有计划、有安排。二要抓好组织实施，做到按程序、有计划地公开。三要注意研究解决公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政务公开工作。
完善制度，强化监督。为克服短期行为、形式主义、缺乏制约等问题，一定要在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和强化监督上下功夫，通过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努力构建有效的监督保障体系。
成立政务公开监督小组。监督小组对公开内容、程序、办事结果实施监督，要定期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及时提出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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